
- 1 -

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海劳人仲案字〔2024〕1922 号

申请人：江红燕，女，汉族，1986 年 1 月 1 日出生，住址：

广州市白云区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倍儿行科技有限公司，住所：广州市海

珠区黄埔村北码头 4-8 号楼自编 102 单元(6 号楼)。

法定代表人：谭丽哲。

委托代理人：阿力木·图尔荪，男，该单位前员工。

申请人江红燕与被申请人广州市倍儿行科技有限公司关于

工资的劳动人事争议案件，本委依法受理并进行开庭审理。申

请人江红燕和被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阿力木·图尔荪到庭参加

庭审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仲裁情况及答辩意见

申请人于 2024 年 2 月 8 日向本委申请仲裁，提出如下仲裁

请求：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3 年 1 月至 2023 年 3 月未发放

工资 9447.76 元。

被申请人辩称：我单位对申请人的仲裁请求无异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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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委查明事实及认定情况

经查，申请人于 2022 年 11 月 14 日入职被申请人，岗位为

仓储，每周工作 6 天，每天工作 8 小时，钉钉打卡考勤，2022

年 12月起月工资标准调整为基本工资2300元+岗位工资300元

+绩效工资 800 元+计时工资（9.5 元/小时*208 小时），于 2023

年 3 月 31 日离职。申请人主张被申请人尚未支付其 2023 年 1

月至 2023 年 3 月工资 9447.76 元。申请人提交《广州市劳动合

同》《广东省社会保险个人缴费证明》、打卡时间表、银行交易

明细清单、工资表、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拟证明其主张。其中

《广州市劳动合同》载明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期限为 2022 年

11 月 14 日至 2025 年 11 月 13 日劳动合同，实行每日 8 小时，

每周工作 5 天的标准工时制，落款处有被申请人名称字样的盖

章及申请人的签名；《广东省社会保险个人缴费证明》载明被申

请人为申请人缴纳 2019 年 10 月至 2020 年 11 月、2022 年 12

月至 2023 年 3 月社会保险；打卡时间表载明申请人 2022 年 11

月至 2023 年 3 月打卡考勤情况，部门为现场管理部，职位为仓

储；银行交易明细清单载明被申请人于 2023 年 1 月 21 日、2023

年 3 月 31 日、2023 年 5 月 1 日、2023 年 7 月 30 日、2023 年 9

月 22 日、2023 年 11 月 4 日分别转账 2443 元、2300 元、2417.18

元、2000 元、2000 元、2000 元；工资表载明申请人 2022 年 11

月至 2023 年 3 月实发工资数额为 2443 元、4709.88 元、5429.88

元、4997.88 元、5020.07 元；申请人与吴珍玉的微信聊天记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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载明 2023 年 10 月 28 日吴珍玉发送“看下月底是否安排，你还

有多少没 fa”，申请人回复“江红燕未收到的工资汇总 1 月应

收 5429.88.未收到 2 月应收 4997.88.未收到 3 月应收 5020.

未收到 合计 15447.76 未发 7 月 30 日发工资 2000.现 9 月 22

日发工资 2000 剩余 11447.76 未收到”，2023 年 11 月 5 日吴珍

玉发送“支付江红燕支付 2000 元工资，未有指定对应支付的是

哪个月度的工资，具体最终未付薪酬以应付减已付的统一核算

为准【已支付】”。被申请人对申请人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

均予以确认，并确认申请人请求工资的期间及数额。本委认为，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的规定，

当事人对自身主张负有举证义务。申请人主张被申请人未发放

其 2023 年 1 月至 2023 年 3 月工资 9447.76 元，并提交了证据

予以证明，申请人已初步履行了其举证的义务，且其提交的该

些证据已形成证据链，该些证据与待证事实具有相关性，证明

力具有高度盖然性，而被申请人并无提交证据予以反驳，且被

申请人对拖欠申请人工资的期间及数额均予以确认，故本委采

纳申请人的主张。因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五

十条的规定，被申请人应支付申请人 2023 年 1 月至 2023 年 3

月未发放工资 9447.76 元。

裁决结果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五十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之规定，本委裁决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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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请人

2023 年 1 月至 2023 年 3 月未发放工资 9447.76 元。

本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，申请人不服本仲裁裁决的，可自

收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

诉讼；申请人期满不起诉的，仲裁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

律效力。被申请人有证据证明本仲裁裁决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四十九条规定之情形之一的，可自收

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

销裁决。一方当事人逾期不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书的，

另一方当事人可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

法院申请执行。

仲 裁 员 宋 静

二○二四年四月十九日

书 记 员 王嘉南


